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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影印教科書合理使用的界限 

（一）  一般人尤其是學校的學生，對於教科書的影印，大概都有幾個不太瞭解的疑問，例

如學生可否影印教科書在學校上課使用？影印教科書會不會觸犯著作權法？如果可以

影印，可不可以印全部？不能印全部的話，可以印多少？  

（二） 對於教科書的影印，著作權法制訂了一些合理使用的規定，依照以下這些規定影印教

科書，不會發生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1. 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學校和老師都可以在合理範圍內，影印書籍作為上課的教

材。所謂的合理範圍當然要跟老師講課的內容有關係，就國際實務上客觀的標準來說，通

常指影印一本書的一部分，如果影印全部的話，很難被認可為合理範圍，會構成侵害著作

權。  

2. 依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學生可以要求學校圖書館影印教科書裡面的一部分，另外也

可以印期刊裡的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  

3. 依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學生可以用圖書館的影印機或自己家裡的影印機，影印教科

書的一部分來使用，現在許多圖書館都採用投幣式影印機或出售影印卡，方便學生使用影

印機，這種情況下，學生就可以自己印。  

4. 依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如果學生需要利用他人享有著作權的教科書，而所用的部

分，佔教科書整體的比例不大，對市場影響有限，客觀上可以認為是合理範圍的話，甚至

也可以利用影印店或便利商店的影印機，來影印教科書的一部分，拿來上課，學生、影印

業者都不會有侵權的問題。  

5. 至於到底印多少才算是合理範圍，很難一概而論，必須依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做判斷。但

是可以確定的說，如果影印整本教科書，是超過合理使用範圍的，一定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貳、非法影印教科書的法律責任  

 

  （一）  影印是重製的方法之一，未經授權影印教科書，又不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時，就

是非法重製他人著作的侵權行為。   

（二） 非法影印教科書時，學生如果交由影印店代為影印，由於影印店是以影印為業的營利

單位，不管影印多少份，金額是多少，只要權利人提出告訴，都必須負擔民、刑事責

任。  

（三）  如果學生自己從事非法影印教科書的行為，要負民事責任，如果權利人進行告訴，

也有刑事責任。對於學生非法影印的行為，提供影印機的圖書館或自助影印店如果知

情的話，有可能成為侵害重製權的共犯或幫助犯，在這種情形下，當然也免不掉要負

民、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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